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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国字〔2024〕12号


关于印发《安徽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
考核与奖惩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安徽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考核与奖惩办法（试行）》已经2024年第15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安徽工程大学

                         2024年7月26日

安徽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考核与奖惩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强化学校实验室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有效预防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学校实验室管理规范有序、安全稳定，依据《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安徽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修订）》等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根据“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逐级建立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将责任落实到岗，纳入岗位与职务绩效考核的内容，若因未尽职履责或管理不当等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的，依据《安徽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条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考核以自然年为单位，由学校实验室建设与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各相关职能部门与学院（中心）应协助落实。
第四条 本办法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考核与奖惩对象为全校有实验室的二级单位。
第二章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考核
第五条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考核采取自评、自评审核、抽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自评由二级单位组织实施，自评审核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组织实施，抽评由实验室建设与安全领导小组组织实施。
    第六条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考核每年进行一次；所有二级单位均需提交自评材料，进行自评审核。自评工作由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实验室工作的负责人及本单位相关专家组成，人数不少于5人。
第七条 抽评在各类别二级单位实验室中随机选取，由领导小组牵头开展。抽评工作由分管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专家等组成，人数不少于7人。
第八条 抽评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查阅自评的相关资料，针对实验室的关键环节、重点部位，进行实地走访检查；二是对被抽取实验室实地进行全面检查。
第九条 自评考核的内容及评分标准详见《安徽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综合考核评价表》（附件 1）。考核分数75 分以下的单位为不合格，75分以上为合格（含75分），80分及以上为良好，90分及以上为优秀。如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一票否决，视为考核不合格。
第三章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奖惩
第十条 考核“优秀”的单位将参评学校实验室工作先进单位；考核“合格”的单位，将减少次年对其实验室建设项目的支持；对实验室安全工作不到位，考核“不合格”的单位，学校将减少次年对其实验室建设项目的支持，并采取通报批评、诫勉谈话、关停实验室等措施。
第十一条 学校将实验室安全工作纳入二级单位业务关键指标任务中，与本单位年度综合考核挂钩。
第十二条 学校对发生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开展责任倒查，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及个人的事故责任，依法依规处理。对发生三级及以上安全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取消其当年评优及职称职务晋升资格，具体实施参照《安徽工程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第四章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评优
第十三条 根据实验室工作考核标准，每年对在实验室安全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
第十四条 实验室工作评优的种类包括：
（一）实验室工作先进单位。
（二）实验室工作先进个人。
第十五条 “实验室工作先进单位”由领导小组根据本单位年度安全管理工作考核结果择优审核确定后报学校批复，获奖单位每年不多于3个，发生安全事故的单位一票否决，当年不得参评。
第十六条 “实验室工作先进个人”由个人向所在二级单位提交推荐表，所在单位根据其在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中的表现，择优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由领导小组审核评定后报学校批复。对实验室安全工作考核优秀的单位，在先进个人评选时予以适当倾斜。
第十七条 实验室工作先进单位、实验室工作先进个人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学校发文公布，并给予表彰。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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